
 

第三點附件

財政部國庫署危機事件通報單 

敬陳 

 部長室 

   政務次長室 

   政務次長室 

   常務次長室 

 部主任秘書室 

   機關（單位） 

通報機關（單位）  

通報時間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危機等級 

（請勾選危機等級） 

高度危機 

中度危機 

低度危機 

危機應變小組 
□建議成立本部應變小組 

□已成立本機關/單位應變小組 

案情摘要 

（如已經媒體報導，應

含新聞報導之標題、日

期、媒體名稱、版別等） 

 

急待處理事項  

因應對策及建議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Email：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高度危機：危機事件涉國家重大利益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事項，未即時處理，負

面效應可能波及行政院，甚至影響政府團隊整體施政之威信及形象者。 

二、中度危機：危機事件涉國家利益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事項，未即時處理，負面效

應可能波及本部。 

三、低度危機：危機事件影響僅需持續觀察其後續發展，由本署本於專業自行因應處理。 

 

 

修正說明：配合實務作業，酌作表格及文字修正。 


